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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一題：保障醫療保險受保人的權益 

2017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本年一月二十七日，有一家大型保險公司致函私家醫生，表明醫療保

險（醫保）投保人住院接受沒有「醫療需要」住院進行的醫療程序（例如

大腸鏡檢查、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及白內障手術），可能不獲賠償有關的

住院費用。醫學界對此項舉動反應強烈，批評該保險公司干預醫生作專業

判斷及將病人作磨心，損害病人權益，並表示醫生可不用理會該公司的立

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保險業監理處至今對上述致函保險公司的行動有何跟進工作；有否

評估，該行動是否涉及保險公司單方面收窄保單保障範圍，因而損害受保

人權利，以及會否引致醫保申索爭議大幅增加；如有，詳情為何；日後受

保人就該行動所導致與保險公司的保單條款及索償爭議可如何作出投

訴，而有關的投訴處理機制為何； 

 

（二）鑑於有報道指出，有不少保險銷售人員在推銷醫保時，聲稱受保人

可獲全數發還住院手術費用，當局有否評估保險公司單方面施加上述「醫

療需要」的索償條件，有否違背受保人的合理期許，以及有否違反《商品

說明條例》；若有評估而結果如此，當局有何措施保障醫保受保人的權益；

及 

 

（三）鑑於據報全港約有 400 萬名市民購買醫保，涉及保費總額高達 174

億元，以及有學者指出，醫保市場現時被幾家保險公司瓜分，出現寡頭壟

斷情況，競爭事務委員會有否發現各保險公司對住院醫療程序合謀或相繼

施加更嚴苛索償條件的情況，令市民的醫保選擇減少，甚至在別無他選下

作投保決定，以及該委員會會否密切防止此情況出現？ 

 

答覆： 

 

主席： 

 



（一）保險是一種群體風險共承的安排，一群人中有少數人遇上不幸或意

外，透過保險便可渡過逆境。保險公司必需確保由客戶保費匯集而成的「保

險池」用諸有道，令保險體系及醫療體系持續健康發展。若醫療理賠失控，

所有投保人將面對每年大幅的保費上調，並發展至未能負擔的情況，對所

有投保人都有負面影響。我們的監管政策其中一個重點是保障保單持有人

的利益。由於保單是保險公司與投保人之間的合約，根據法例，保險業監

理處（保監處）不能干預任何保單的字眼及保費。然而，保險公司有責任

確保保單條款清晰，讓保單持有人明白所購買保單的內容。 

 

  醫療保險有很多種類，例如危疾保險、住院保險及門診保險等。一般

而言，「醫療所需」是提供住院保障保單的常見條款。符合「醫療所需」

的治療或服務方可獲得賠償。 

 

  保單是投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私人合約，雙方均須遵守保單的條

款。保險公司如欲更改保單的條款，須事先徵得投保人同意。保監處已向

有關保險公司了解詳情，該保險公司確認函件的目的是就現有保單條款與

醫生作出溝通並加以釐清，並不涉及更改醫療保單的條款。 

 

  由於沒有涉及更改保單條款，保監處不認為相關事件會引致醫保申索

爭議大幅增加或有損投保人利益的情況。如投保人與保險公司有索償爭

議，可向保險索償投訴局（投訴局）投訴。投訴局旗下設有保險索償投訴

委員會（委員會），由獨立人士擔任主席，專責處理個人保單引起而不超

過 100萬港元的索償投訴。 

 

  保險公司必須遵守委員會的裁決。倘若投訴人拒絕接納委員會的決

定，有權採取法律行動，委員會的決定並不會影響其法律權利。 

 

（二）香港法例第 362 章《商品說明條例》附表 4訂明，該條例並不適用

於在《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規管下售賣、供應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 

 

  如前所述，「醫療所需」是一般提供住院保障保單的常見條款。保險

公司就現有保單條款與醫生作出溝通或加以釐清並不涉及更改現有保單

的條款。個別住院手術是否獲理賠須按有關保單的條款處理。 

 

  香港保險業聯會（聯會）發出了相關守則，訂明保險公司「應盡力確

保銷售資料及說明書所載內容切合時宜、正確無誤、用詞淺白、不會誤導

公眾」；以及保險代理「必須解釋推薦的每份保單的承保範圍，確保準保

單持有人明白所購保單的內容」。視乎有關不當行為的嚴重性，保險公司



如違反守則，保監處可能會採取規管行動。 

 

  保險中介人在銷售時，有責任向投保人清楚解釋保單的內容，包括保

障範圍及賠償事項等。如投保人認為保險中介人有誤導或其他不當銷售行

為，可以向保監處或相關保險中介人自律規管機構投訴。 

 

  此外，保監處亦不時與保險業界溝通，鼓勵業界就較為普遍的保險種

類作消費者教育。例如聯會已就醫療保險方面印製了《投購醫保精明攻略》

小冊子，並上載該會網站。 

 

（三）現時共有 87 家保險公司經營醫療保險業務，所以並不存在寡頭壟

斷的情況。 

 

  保險產品是按風險大小而釐定保費的。保險公司會因應市場需要推出

不同程度或保障範圍的醫療保險產品，讓投保人可按其健康情況、不同人

生階段的需要及財務狀況等作出適當的選擇。市面上已有不同產品，提供

一些非住院程序保障，包括內窺鏡檢查以及白內障摘除手術等。 

 

  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方面回覆指，競委會作為《競爭條例》（《條

例》）下的獨立法定機構，歡迎公眾和相關界別舉報懷疑違反《條例》的

個案。當有合理理由懷疑違反《條例》的行為曾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

生，競委會會根據其《調查指引》決定是否進行調查。為有效進行調查及

保障有關各方的利益，競委會對於會否調查個別個案，一般不會作公開評

論。除了執行《條例》外，競委會在合適的情況下，亦可運用其市場研究

的職能，探討影響市場競爭的事宜，或就如何促進市場競爭提供政策意

見。競委會將繼續就公眾關注的競爭議題，與政府和相關公營機構保持緊

密聯繫。 

 

 

完 


